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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年終慰問金之核發，以月薪 2 萬元

作為發放之基準，將造成生活困窘及急需用錢者之嚴重損害」

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63） 

一、鑒於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發給向須通盤衡酌政府財政，以及符合慰問之本意，101 年

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經行政院陳院長宣示，業以「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

貢獻」為原則進行檢討。至於實際發給對象，依貴院通過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

議，係包括「支領月退休金（俸）2 萬元以下的退休（伍）人員或遺眷」及「因作戰演訓或因

公成殘、死亡軍公教退休（伍）人員或遺族」等 2 類人員。本院已責成人事行政總處據以辦

理。 

二、至前述月退休金（俸）之計算內涵，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公務

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應給與之月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在職同等級

人員本（年功）俸為基數內涵，另十足發給新臺幣 930 元（按：係本人實物代金）；「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5 條之 1 規定，教職員退休時領有本人實物代金、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

補助費者，依該條例給與之月退休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支領退休俸、贍養金人員，本人及眷屬實物

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於本（102）年 1 月 18 日邀集銓敘部、

教育部、國防部及地方政府等機關召開會議研商，基於上開法律之規定，月退休金（俸）2 萬

元之計支內涵，包含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 

（一八九）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公立托兒所減少後，應持續給予補助

增設公幼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53） 

盧委員秀燕對於公立托兒所減少後，應持續給予補助增設公幼乙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 55 條規定：「（第一項）本法施行前之公立托兒

所、幼稚園或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幼稚園，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年

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第二項）第一項改制作業，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

各該幼稚園及托兒所檢具立案、備查或許可設立證明文件、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所定檢查期限內申報合格結果之通知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是以，

幼照法施行前之公立托兒所，依前開規定，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檢具設立許可證明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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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公安簽證申報合格結果通知書等兩項證明文件，即可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改制為幼兒園。 

二、根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資料顯示，預計不參與改制之公立托兒所，其原因主要為收

托場地未能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未符法令規定且無法改善，爰公立托兒所停托與

幼托整合無涉。 

三、針對公立托兒所不參與改制情形，教育部邀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面對，定期召開幼

托整合列管會議，並達成「幼托整合後，公立園所總收托量不減少」之共識。由教育部協助

及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設學校附設幼兒園（班），以減緩公托結束營運所產生之

衝擊，101 年全國已增加 5,985 個收托名額。 

四、至全國參與改制之 748 家公立托兒所，業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改制為幼兒園，教育部已

爭取預算補助補助各鄉（鎮、市）立幼兒園部分人事經費，期待在幼托整合後，透過各級政

府共同合作，提供幼兒適切之服務。 

五、幼照法第 7 條揭櫫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為教保服務宗旨，此亦為教育部針對學前教保之施

政目標，近年來持續挹注經費辦理各項措施，說明如下： 

(一)鼓勵增設公立幼兒園（班）：為增進幼兒入園機會，教育部自 89 年起補助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班），累計至 101 年度，增班總數已達 903 班；至偏

鄉供應量不足地區，另補助增置幼兒園教保人員所需經費，101 年原住民族地區 352 所國

民小學設有附設幼兒園者，由原有 128 校提升至 289 校，設置比率達 82.1%，未來仍將持

續針對公立教保資源不足地區挹注經費賡續增設幼兒園（班）。 

(二)鼓勵增設非營利幼兒園或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為增加平價教保服務，教育部從 96 年

起實施「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協助地方政府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共同辦理非營

利幼兒園，提供不同類型的教保服務型態，迄今共有 7 縣（市）參與，合計設置 10 園（

31 班）；未來仍將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逐步增加非營利幼兒園，擴大近便性與可及性

兼具之教保服務。至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等資源匱乏地區，因地理條件及資源不

足等限制未設置幼兒園者，另依幼照法第 10 條規定，得成立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滿

足資源不足地區家長及幼兒之就學需求。 

(三)提供就學補助：教育部自 100 學年起全面實施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提供全體 5 歲

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至經濟弱勢者再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另，訂定合作園機制

，維持幼兒園收費之穩定性，保障家長補助權益。 

六、除設置公立幼兒園（班）外，教育部未來將與地方政府共同研議增置非營利幼兒園之具體方案

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至 4 歲以下其他年齡層幼兒之補助，則視政府財政狀況研議，並朝以

低收入、中低收入及年所得較低之經濟弱勢家庭為優先提供就學補助之對象，俾協助幼兒及

早接受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之教保服務機會。 


